附件

省医疗保障局“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已解决问题自行公示清单（第二批）
（2022年12月7日）
	序号
	牵头单位
	问题概况
	问题来源
	主要措施
	完成情况 

	1
	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目前，我省部分药品招采和挂网政策仍沿用原卫健部门管理时期政策，较为零散，未形成体系，存在药品采购挂网范围窄、同品种同质量药品价格悬殊、挂网僵尸药品较多等问题，已不能满足自贸港建设新形势下的监管和服务需求，不利于事中事后监管。
	自己查

2022年堵点问题
	1.开展调研，听取医药企业、定点医疗机构和相关部门等各方意见。

2.对其他省市已出台的药品采购管理政策进行收集和学习比较。

3.分析我省率先建立的“医药招采价格引导机制”运行情况。
4.研究制定《海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实施方案》，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执行。
	1.2022年2月至6月，到市县调研，向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医药企业收集意见建议。

2.2022年3月，发布《全省医药招采价格引导机制2021年年度检测情况通报》，对所有在我省挂网的药品价格及全省530余家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使用情况进行监测分析。

3.2022年二季度，结合收集学习其他省市已出台的药品采购管理政策，起草方案。

4.2022年三季度，发文征求意见，修改完善《海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实施方案》。

5.2022年11月，经会议审议通过，印发《海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实施方案》，从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实施范围、采购目录、询价议价和价格引导、医保支付标准协同、公示和价格调整、药品暂停和撤网、采购配送、支付结算和组织实施等十一个方面对药品挂网政策进行完善。

	2
	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目前，我省开展阳光挂网采购的医用耗材仅有高值医用耗材，医疗机构采购普通医用耗材大多为线下采购方式进行采购，存在价格不透明、采购不规范等问题。
	自己查

2022年堵点问题
	1.组织到定点医疗机构调研座谈，听取各方意见。

2.商请其他省提供已挂网普通低值耗材产品信息，会同采购平台技术人员对收集到的耗材产品信息进行分析整理。

3.研究制定推进普通医用耗材阳光挂网采购的政策文件，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执行。
	1.2022年一季度，组织到位于海口市的三甲医疗机构调研，听取各方意见。

2.2022年二季度，商请陕西省医疗保障局提供陕西已挂网普通低值耗材产品信息，会同采购平台技术人员对收集到的耗材产品信息进行分析整理。

3.2022年三季度，起草《普通医用耗材阳光挂网采购规则》，发文征求相关部门、单位意见。

4.2022年11月，经局务会审议通过后，印发《海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推进医用耗材阳光采购的实施意见》，将全省公立医疗机构采购使用的常用医用耗材纳入阳光挂网采购，促进普通医用耗材采购交易公开透明。

	3
	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我省沿用以前医保政策制定的基本医保不予支付的临床第三类诊断代码有近5000条，这些诊断代码对应的病种较多，包含有部分在门诊治疗的多发病常见病，以及部分随着诊疗技术发展已纳入住院治疗的病种，群众在看此类病症时不能从医保报销，给群众疾病治疗造成一定的负担。
	自己查

2022年堵点问题
	1.组织调研，梳理政策，会同第三方专家团队研究形成可行性论证报告

2.组织第三方专家团队，对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范围》及我省现行政策，对我省现有的临床第三类诊断进行2轮梳理评审，制定不予支付疾病病种的调整方案。

3.会议研究审议调整方案，取消三类诊断目录，将原来的不予支付的管理模式由病种加项目管理改为主要按项目管理
	1.2022年一季度，组织到海口等市县调研，并咨询广西、贵州、四川、重庆等省份做法，研究形成《海南省基本医疗保险三类疾病诊断纳入医保可行论证报告》。

2.2022年二季度，聘请第三方专家团队梳理出共计4910种医保基金不予支付病种，对照国家和我省现行政策要求，从临床实际和群众需求逐一分析，制定不予支付疾病病种的删选调整方案。

3.2022年7月、10月，局长专题会、局务会分别对《海南省基本医疗保险不予支付病种目录调整方案》进行审议。

4.2022年11月，印发《海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我省医疗保障“不予支付”管理模式的通知》，原我省制定的医疗保险不予支付“三类诊断”目录不再执行，取消相应医保报销限制，减轻群众的看病负担。




